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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君泽君（长春）律师事务所 

关于 

2019 年吉林省土地储备专项债券（四期） 

—2019 年吉林省政府专项债券（十四期） 

长春市本级土地储备项目 

法律意见书 
JZJCC-FS2019第 0501号 

北京市君泽君（长春）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委托，指派陈怀宇

律师、李国平律师，就 2019年吉林省土地储备专项债券（四期）—2019年吉林

省政府专项债券（十四期）长春市本级土地储备项目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依据《土地储备管理办法》（国土资规[2017]17号）、《地方政府土地储

备专项债券管理办法（试行）》（财预[2017]62 号）以及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遵循诚实、守信、独立、勤勉、尽责的原则，按照律师行业公认

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严格履行法定职责，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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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与简称 

在本法律意见书内，除特别注明或文义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和术语具有下述

含义： 

本法律意见书 指 

《北京市君泽君（长春）律师事务所关于 2019年

吉林省土地储备专项债券（四期）—2019 年吉林

省政府专项债券（十四期）长春市本级土地储备

项目法律意见书》 

本所 指 北京市君泽君（长春）律师事务所 

本所律师 指 陈怀宇、李国平 

土地储备专项债券 指 

地方政府为土地储备发行，以项目对应并纳入政

府性基金预算管理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或

国有土地收益基金收入偿还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财务评价报告》 指 

《2019年吉林省土地储备专项债券（四期）—2019

年吉林省政府专项债券（十四期）长春市本级土

地储备项目财务评价报告》 

专项债券 指 
2019 年吉林省土地储备专项债券（四期）—2019

年吉林省政府专项债券（十四期） 

自然资源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资源部 

《管理办法》 指 
《地方政府土地储备专项债券管理办法（试行）》

（财预[2017]62 号） 

《土地储备管理办

法》 
指 

《土地储备管理办法》（国土资规[2017]1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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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声明事项 

本所就出具本法律意见书的相关事宜声明如下： 

1.本所律师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和我国现行

法律法规和规则指引发表法律意见；本所律师认定某些事项是否合法有效，是以

该等事项发生之时所应适用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为依据，同时充分考虑政

府有关主管部门给予的有关批准、确认；本所律师已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勤

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投资项目的情况进行了充分的尽职调查，保证本法律

意见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2.本所以及承办律师与项目业主之间不存在除本次委托关系以外的任何影

响独立判断的关联关系，在出具法律意见书过程中恪守诚信原则，确保出具的法

律意见书独立客观。 

3.长春市土地储备中心已向本所出具书面文件，确认其提供的所有文件原件

均是真实的；所有复印件均与其原件相一致；所有原件或复印件上的签名及盖章

均真实有效；并且，所有相关自然人均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相关工作人员口

头介绍的情况均是真实的。 

4.本所律师出具本法律意见书依赖于项目业主及项目中介已向本所律师提

供了一切应予提供的文件资料。对于出具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

立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向政府有关主管部门或其他有关机构进行了核查，该等

政府有关主管部门或其他有关机构出具的证明文件或口头陈述亦构成本所出具

本法律意见书的基础。 

5.本所律师仅就投资项目所涉及的法律问题进行核查，不对有关收益与融资

评价、专项债券项目总体评价等专业事项发表意见。本法律意见书中涉及收益与

融资评价、专项债券项目总体评价等内容时，均为严格按照有关中介机构出具的

文件引述，并不意味着本所律师对该等内容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做出任何明示或默

示的保证。 

6.本所律师同意将法律意见书作为专项债券拟发行上报的法律文件之一，随

同其他材料一同报送；愿意作为公开披露文件，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本所律

师同意项目业主部分或全部在上报文件中自行引用法律意见书的内容，但作上述

引用时，不得因引用而导致法律上的歧义或曲解。法律意见书仅供项目业主为专

项债券拟发行上报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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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一、土地储备机构的资质 

长春市土地储备中心现持有长春市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核发的《事业单位法

人证书》。根据该证书，长春市土地储备中心的基本信息情况如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2220100730766366Y 

名称 长春市土地储备中心 

宗旨和业务范围 
为保护与合理利用土地提供储备保障。长春市土地

的收购储备,储备土地的整理 

住所 
长春市南关区南环城路 3066号长春市人民政府第二

办公区 A区第 9层 

法定代表人 田冰 

经费来源 自收自支 

开办资金 5912万元 

举办单位 长春市国土资源局 

有效期 自 2017年 9月 27 日至 2022年 9月 27日 

根据自然资源部办公厅于 2018年 6月 14日下发的《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

印发<土地储备机构名录（2018 年版）>的通知》（自然资办函［2018］503 号），

长春市土地储备中心已被列入土地储备机构名录，名录代码为 TC220100。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长春市土地储备中心现为纳入自然资源部名录管理的

土地储备机构，有资格实施储备地块的土地储备，符合《管理办法》第二条的规

定。 

二、土地储备债券募集资金的使用 

根据长春市土地储备中心提供的相关资料，本次债券中应享分配额度内的资

金由长春市土地储备中心专项用于土地储备，具体项目为南部新城土地储备项目、

西部新城土地储备项目、永春新区土地储备项目、绿园区云谷小镇土地储备项目、

绿园区西新工业集中区土地储备项目。各项目的信息如下： 

1.南部新城土地储备项目 

单位：万平方米、万元 

项目名称 南部新城土地储备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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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落地区 长春市南关区 

四至范围 
东至伊通河，西至永春河，南至绕城高速，北至

南环城路 

拟储备面积 2314.6 

拟储备土地的规划性质 居住、商业金融用地 

储备开始时间 2019 年 

计划出让时间 2023 年 

项目资金总需求 3055200 

本次拟使用债券资金 20000 

土地现状 
项目地块权属清晰，已列入政府土地收购储备计

划 

2.西部新城土地储备项目 

单位：万平方米、万元 

项目名称 西部新城土地储备项目 

坐落地区 长春市绿园区 

四至范围 
东至新西三环路，西至四环路，南至富民大街，

北至现状站前路、景阳大路 

拟储备面积 447 

拟储备土地的规划性质 居住、商业金融用地 

储备开始时间 2019 年 

计划出让时间 2023年 

项目资金总需求 895500 

本次拟使用债券资金 40000 

土地现状 
项目地块权属清晰，已列入政府土地收购储备计

划 

3.永春新区土地储备项目 

单位：万平方米、万元 

项目名称 永春新区土地储备项目 

坐落地区 长春市朝阳区 

四至范围 
东至人民大街、西至芳草街、南至现状用地、北

至现状用地 

拟储备面积 240.57 

拟储备土地的规划性质 居住、商业用地 

储备开始时间 201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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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出让时间 2023年 

项目资金总需求 400000 

本次拟使用债券资金 130000 

土地现状 
项目地块权属清晰，已列入政府土地收购储备计

划 

4. 绿园区云谷小镇项目 

单位：万平方米、万元 

项目名称 绿园区云谷小镇项目 

坐落地区 长春市绿园经济开发区 

四至范围 
东至六福街、西至今麦街、南至长客路、北至防

护绿地 

拟储备面积 24.12 

拟储备土地的规划性质 居住、商业用地 

储备开始时间 2019 年 

计划出让时间 2024 年 

项目资金总需求 22581.58 

本次拟使用债券资金 20000 

土地现状 
项目地块权属清晰，已列入政府土地收购储备计

划 

5.绿园区西新工业集中区土地整理项目 

单位：万平方米、万元 

项目名称 绿园区西新工业集中区土地整理项目 

坐落地区 长春市绿园区西新工业集中区 

四至范围 
东至规划建十二街、西至建三街、南至新开河支

流、北至大方混凝土有限公司 

拟储备面积 20.45 

拟储备土地的规划性质 居住 

储备开始时间 2019 年 

计划出让时间 2024 年 

项目资金总需求 34450.35 

本次拟使用债券资金 30000 

土地现状 
项目地块权属清晰，已列入政府土地收购储备计

划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债券发行所列入的长春市本级土地储备项目权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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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晰，己履行部分前期收储程序。本次债券中应享分配额度内的资金由长春市土

地储备中心专项用于土地储备，符合《管理办法》第八条的规定。 

三、土地储备债券预期偿债资金来源 

依据《财务评价报告》，经专项审核，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吉林分所认为，在相关单位对项目收益预测及其所依据的各项假设前提下，

本次评价的长春市本级土地储备项目专项债券项目的预期土地出让收入对应的

政府性基金收入能够合理保障偿还融资本金和利息，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

衡。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债券所列入的长春市本级土地储备项目具有稳定

的预期偿债资金来源，对应的政府性基金收入能够保障偿还债券本金和利息，实

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符合《管理办法》第六条的规定。 

四、中介机构及相关文件 

（一）会计师事务所 

本次发行工作中的《财务评价报告》由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吉林分所出具。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吉林分所现持

有长春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南关分局于 2016 年 6 月 17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220102081828677Y）、吉林省财政厅于 2013 年 12 月 18 日

核发的《会计师事务所分所执业证书》，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吉林分所系依法注册成立的会计师事务所。在《财务评价报告》上签字的注

册会计师在出具《财务评价报告》时，均持有通过年检的《注册会计师证书》。

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吉林分所具备为本次债券发行出具相

应报告的法定资格。 

（二）律师事务所 

本次发行工作中的法律意见书由北京市君泽君（长春）律师事务所出具。北

京市君泽君（长春）律师事务所现持有吉林省司法厅于 2017年 8月 16日核发的

《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31220000MD0167801W），北京

市君泽君（长春）律师事务所为具有合法执业资格的律师事务所。本法律意见书

由北京市君泽君（长春）律师事务所陈怀宇、李国平律师作为签署律师，其均持

有吉林省司法厅核发的律师执业证书，且均已经过年度年检。北京市君泽君（长

春）律师事务所不存在被相关监管部门立案调查、受行政处罚或被采取监管措施

的情况，具备为本次债券发行提供法律服务的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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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本所律师认为，为本次债券发行对应项目提供服务并出具专项意见的

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均合法、有效存续，具备相应服务资格，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的要求。 

五、结论性意见 

综合上述内容，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发表意见如

下： 

1.长春市土地储备中心有资格实施储备地块的土地储备； 

2.本次债券发行所列入的长春市本级的土地储备项目权属清晰，己履行部分

前期收储程序；本次债券中应享分配额度内的资金由长春市土地储备中心专项用

于土地储备； 

3.本次债券发行所列入的长春市的土地储备项目可实现收益和融资自求平

衡； 

4.为本次债券发行对应项目提供服务并出具专项意见的会计师事务所、律师

事务所均合法、有效存续，具备相应服务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综上，本次专项债券的发行，符合《管理办法》以及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的相关规定，不存在实质法律障碍。本次债券发行所列入的土地储备项目

己履行部分前期收储程序，尚待按照《管理办法》、《土地储备管理办法》等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进行后续整理、储备工作。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四份，无副本，经本所经办律师签字并加盖本所印章

后生效。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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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君泽君（长春）律师事务所 

关于 

2019 年吉林省土地储备专项债券（四期） 

—2019 年吉林省政府专项债券（十四期） 

长春新区土地储备项目 

法律意见书 
JZJCC-FS2019第 0502号 

北京市君泽君（长春）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委托，指派陈怀宇

律师、李国平律师，就 2019年吉林省土地储备专项债券（四期）—2019年吉林

省政府专项债券（十四期）长春新区土地储备项目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依据《土地储备管理办法》（国土资规[2017]17号）、《地方政府土地储

备专项债券管理办法（试行）》（财预[2017]62 号）以及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遵循诚实、守信、独立、勤勉、尽责的原则，按照律师行业公认

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严格履行法定职责，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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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与简称 

在本法律意见书内，除特别注明或文义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和术语具有下述

含义： 

本法律意见书 指 

《北京市君泽君（长春）律师事务所关于 2019年

吉林省土地储备专项债券（四期）—2019 年吉林

省政府专项债券（十四期）长春新区土地储备项

目法律意见书》 

本所 指 北京市君泽君（长春）律师事务所 

本所律师 指 陈怀宇、李国平 

土地储备专项债券 指 

地方政府为土地储备发行，以项目对应并纳入政

府性基金预算管理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或

国有土地收益基金收入偿还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财务评价报告》 指 

《2019年吉林省土地储备专项债券（四期）—2019

年吉林省政府专项债券（十四期）长春新区土地

储备项目财务评价报告》 

专项债券 指 
2019 年吉林省土地储备专项债券（四期）—2019

年吉林省政府专项债券（十四期） 

自然资源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资源部 

《管理办法》 指 
《地方政府土地储备专项债券管理办法（试行）》

（财预[2017]62 号） 

《土地储备管理办

法》 
指 

《土地储备管理办法》（国土资规[2017]1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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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声明事项 

本所就出具本法律意见书的相关事宜声明如下： 

1.本所律师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和我国现行

法律法规和规则指引发表法律意见；本所律师认定某些事项是否合法有效，是以

该等事项发生之时所应适用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为依据，同时充分考虑政

府有关主管部门给予的有关批准、确认；本所律师已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勤

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投资项目的情况进行了充分的尽职调查，保证本法律

意见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2.本所以及承办律师与项目业主之间不存在除本次委托关系以外的任何影

响独立判断的关联关系，在出具法律意见书过程中恪守诚信原则，确保出具的法

律意见书独立客观。 

3.长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土地收购储备交易中心已向本所出具书面文件，

确认其提供的所有文件原件均是真实的；所有复印件均与其原件相一致；所有原

件或复印件上的签名及盖章均真实有效；并且，所有相关自然人均具有完全民事

行为能力；相关工作人员口头介绍的情况均是真实的。 

4.本所律师出具本法律意见书依赖于项目业主及项目中介已向本所律师提

供了一切应予提供的文件资料。对于出具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

立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向政府有关主管部门或其他有关机构进行了核查，该等

政府有关主管部门或其他有关机构出具的证明文件或口头陈述亦构成本所出具

本法律意见书的基础。 

5.本所律师仅就投资项目所涉及的法律问题进行核查，不对有关收益与融资

评价、专项债券项目总体评价等专业事项发表意见。本法律意见书中涉及收益与

融资评价、专项债券项目总体评价等内容时，均为严格按照有关中介机构出具的

文件引述，并不意味着本所律师对该等内容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做出任何明示或默

示的保证。 

6.本所律师同意将法律意见书作为专项债券拟发行上报的法律文件之一，随

同其他材料一同报送；愿意作为公开披露文件，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本所律

师同意项目业主部分或全部在上报文件中自行引用法律意见书的内容，但作上述

引用时，不得因引用而导致法律上的歧义或曲解。法律意见书仅供项目业主为专

项债券拟发行上报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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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一、土地储备机构的资质 

长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土地收购储备交易中心现持有长春市事业单位登

记管理局核发的《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根据该证书，长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土地收购储备交易中心的基本信息情况如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22201007430176399 

名称 长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土地收购储备交易中心 

宗旨和业务范围 
为保护与合理利用土地提供储备保障。高新区土地

的收购储备 储备土地的整理 储备土地使用权出让 

住所 吉林省长春市硅谷大街超达创业园 22号楼 

法定代表人 巴贻南 

经费来源 全额拨款 

开办资金 10000 万元 

举办单位 长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有效期 自 2015年 3月 26 日至 2020年 3月 26日 

根据自然资源部办公厅于 2018年 6月 14日下发的《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

印发<土地储备机构名录（2018 年版）>的通知》（自然资办函［2018］503 号），

长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土地收购储备交易中心已被列入土地储备机构名录，名

录代码为 TC220152。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长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土地收购储备交易中心现为

纳入自然资源部名录管理的土地储备机构，有资格实施储备地块的土地储备，符

合《管理办法》第二条的规定。 

二、土地储备债券募集资金的使用 

根据长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土地收购储备交易中心提供的相关资料，本次

债券中应享分配额度内的资金由长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土地收购储备交易中

心专项用于土地储备，具体项目为：长春长东北开放开发先导区（长德新区）土

地收储及治理项目（地块一）、长春长东北开放开发先导区（长德新区）土地收

储及治理项目（地块二）、长春空港经济开发区 2019 年土地收储（空港地块一）

项目、长春空港经济开发区 2019 年土地收储（空港地块四）项目、长春新区北

湖科技开发区 2019 年土地收储项目。各项目的信息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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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长春长东北开放开发先导区（长德新区）土地收储及治理项目（地块

一） 

单位：平方米、万元 

项目名称 
长春长东北开放开发先导区（长德新区）土地收

储及治理项目（地块一） 

坐落地区 长春长东北开放开发先导区（长德新区） 

四至范围、拟储备的面积、

拟储备土地的规划性质 

1.北至中建科技、南至长德甲四路、西至长德大

街、东至长德丙一街；2.北至德旺路、南至长德

甲四路、西至长德丙一街、东至长德丙二街；3.

北至长德丙三十一路、南至长德甲四路、西至长

德丙二街、东至长德乙一街；4.北至丙二十九路、

南至丙三十路、西至丙二街、东至乙一街。拟收

储土地面积 105 万平方米。该地块规划性质为商

业、居住用地 

储备开始时间 2019 年 

计划出让时间 2024 年 

项目资金总需求 30000 

本次拟使用债券资金 20000 

土地现状 
项目地块权属清晰，已列入政府土地收购储备计

划 

（二）长春长东北开放开发先导区（长德新区）土地收储及治理项目（地块

二） 

单位：平方米、万元 

项目名称 
长春长东北开放开发先导区（长德新区）土地收

储及治理项目（地块二） 

坐落地区 长春长东北开放开发先导区（长德新区） 

四至范围、拟储备的面积、

拟储备土地的规划性质 

1.北至丙二十九路、南至收储中心用地、西至长

德大街、东至收储中心用地；2.北至乙四路、南

至甲三路、西至长德大街、东至丙一街。拟收储

面积 54 万平方米。该地块规划性质为商业、居

住用地 

储备开始时间 2019 年 

计划出让时间 2024 年 

项目资金总需求 31400 

本次拟使用债券资金 20000 

土地现状 项目地块权属清晰，已列入政府土地收购储备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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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 

（三）长春空港经济开发区 2019年土地收储（空港地块一）项目 

单位：平方米、万元 

项目名称 
长春空港经济开发区 2019 年土地收储（空港地

块一）项目 

坐落地区 长春空港经济开发区 

四至范围、拟储备的面积、

拟储备土地的规划性质 

东至新港大街、南至连航大路、西至丙一街、北

至丙七路。拟储备土地 663.6143 万平方米。该

地块规划为居住用地 

储备开始时间 2019 年 

计划出让时间 2024 年 

项目资金总需求 228062 

本次拟使用债券资金 40000 

土地现状 
项目地块权属清晰，已列入政府土地收购储备计

划 

（四）长春空港经济开发区 2019年土地收储（空港地块四）项目 

单位：平方米、万元 

项目名称 
长春空港经济开发区 2019 年土地收储（空港地

块四）项目 

坐落地区 长春空港经济开发区西营城街道 

四至范围、拟储备的面积、

拟储备土地的规划性质 

东至金港大街、南至长吉城际铁路、西至龙泽大

街、北至天目山路。拟储备土地 349.3627 万平

方米。该地块规划为居住用地 

储备开始时间 2019 年 

计划出让时间 2024 年 

项目资金总需求 65143 

本次拟使用债券资金 10000 

土地现状 
项目地块权属清晰，已列入政府土地收购储备计

划 

（五）长春新区北湖科技开发区 2019年土地收储项目 

单位：平方米、万元 

项目名称 长春新区北湖科技开发区土地储备项目 

坐落地区 长春市北湖科技开发区奋进乡 

四至范围、拟储备的面积、

拟储备土地的规划性质 

东至甲二街，南至鑫盛大路，西至学盛路、鑫盛

大路，北至学盛路。拟储备土地 54.64万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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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地块规划为居住用地 

储备开始时间 2019 年 

计划出让时间 2024 年 

项目资金总需求 54100 

本次拟使用债券资金 30000 

土地现状 
项目地块权属清晰，已列入政府土地收购储备计

划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债券发行所列入的长春新区土地储备项目权属清

晰，己履行部分前期收储程序。本次债券中应享分配额度内的资金由长春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区土地收购储备交易中心专项用于土地储备，符合《管理办法》第八

条的规定。 

三、土地储备债券预期偿债资金来源 

依据《财务评价报告》，经专项审核，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吉林分所认为，在相关单位对项目收益预测及其所依据的各项假设前提下，

本次评价的长春新区土地储备项目专项债券项目的预期土地出让收入扣除提取

的政府性基金后的收益能够合理保障偿还融资本金和利息，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

自求平衡。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债券所列入的长春新区土地储备项目具有稳定的

预期偿债资金来源，对应的政府性基金收入能够保障偿还债券本金和利息，实现

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符合《管理办法》第六条的规定。 

四、中介机构及相关文件 

（一）会计师事务所 

本次发行工作中的《财务评价报告》由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吉林分所出具。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吉林分所现持

有长春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南关分局于 2016 年 6 月 17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220102081828677Y）、吉林省财政厅于 2013 年 12 月 18 日

核发的《会计师事务所分所执业证书》，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吉林分所系依法注册成立的会计师事务所。在《财务评价报告》上签字的注

册会计师在出具《财务评价报告》时，均持有通过年检的《注册会计师证书》。

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吉林分所具备为本次债券发行出具相

应报告的法定资格。 

（二）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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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工作中的法律意见书由北京市君泽君（长春）律师事务所出具。北

京市君泽君（长春）律师事务所现持有吉林省司法厅于 2017年 8月 16日核发的

《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31220000MD0167801W），北京

市君泽君（长春）律师事务所为具有合法执业资格的律师事务所。本法律意见书

由北京市君泽君（长春）律师事务所陈怀宇、李国平律师作为签署律师，其均持

有吉林省司法厅核发的律师执业证书，且均已经过年度年检。北京市君泽君（长

春）律师事务所不存在被相关监管部门立案调查、受行政处罚或被采取监管措施

的情况，具备为本次债券发行提供法律服务的资格。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为本次债券发行对应项目提供服务并出具专项意见的

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均合法、有效存续，具备相应服务资格，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的要求。 

五、结论性意见 

综合上述内容，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发表意见如

下： 

1.长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土地收购储备交易中心有资格实施储备地块的

土地储备； 

2.本次债券发行所列入的长春新区土地储备项目权属清晰，己履行部分前期

收储程序；本次债券中应享分配额度内的资金由长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土地收

购储备交易中心专项用于土地储备； 

3.本次债券发行所列入的长春新区土地储备项目可实现收益和融资自求平

衡； 

4.为本次债券发行对应项目提供服务并出具专项意见的会计师事务所、律师

事务所均合法、有效存续，具备相应服务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综上，本次专项债券的发行，符合《管理办法》以及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的相关规定，不存在实质法律障碍。本次债券发行所列入的土地储备项目

己履行部分前期收储程序，尚待按照《管理办法》、《土地储备管理办法》等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进行后续整理、储备工作。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四份，无副本，经本所经办律师签字并加盖本所印章

后生效。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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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意见书 
JZJCC-FS2019第 0504号 

北京市君泽君（长春）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委托，指派陈怀宇

律师、李国平律师，就 2019年吉林省土地储备专项债券（四期）—2019年吉林

省政府专项债券（十四期）长春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土地储备项目出具本法

律意见书。 

本所依据《土地储备管理办法》（国土资规[2017]17号）、《地方政府土地储

备专项债券管理办法（试行）》（财预[2017]62 号）以及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遵循诚实、守信、独立、勤勉、尽责的原则，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

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严格履行法定职责，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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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与简称 

在本法律意见书内，除特别注明或文义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和术语具有下述

含义： 

本法律意见书 指 

《北京市君泽君（长春）律师事务所关于 2019年

吉林省土地储备专项债券（四期）—2019 年吉林

省政府专项债券（十四期）长春净月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区土地储备项目法律意见书》 

本所 指 北京市君泽君（长春）律师事务所 

本所律师 指 陈怀宇、李国平 

土地储备专项债券 指 

地方政府为土地储备发行，以项目对应并纳入政

府性基金预算管理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或

国有土地收益基金收入偿还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财务评价报告》 指 

《2019年吉林省土地储备专项债券（四期）—2019

年吉林省政府专项债券（十四期）长春净月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区土地储备项目财务评价报告》 

专项债券 指 
2019 年吉林省土地储备专项债券（四期）—2019

年吉林省政府专项债券（十四期） 

自然资源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资源部 

《管理办法》 指 
《地方政府土地储备专项债券管理办法（试行）》

（财预[2017]62 号） 

《土地储备管理办

法》 
指 

《土地储备管理办法》（国土资规[2017]1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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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声明事项 

本所就出具本法律意见书的相关事宜声明如下： 

1.本所律师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和我国现行

法律法规和规则指引发表法律意见；本所律师认定某些事项是否合法有效，是以

该等事项发生之时所应适用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为依据，同时充分考虑政

府有关主管部门给予的有关批准、确认；本所律师已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勤

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投资项目的情况进行了充分的尽职调查，保证本法律

意见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2.本所以及承办律师与项目业主之间不存在除本次委托关系以外的任何影

响独立判断的关联关系，在出具法律意见书过程中恪守诚信原则，确保出具的法

律意见书独立客观。 

3.长春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土地收购储备中心已向本所出具书面文件，

确认其提供的所有文件原件均是真实的；所有复印件均与其原件相一致；所有原

件或复印件上的签名及盖章均真实有效；并且，所有相关自然人均具有完全民事

行为能力；相关工作人员口头介绍的情况均是真实的。 

4.本所律师出具本法律意见书依赖于项目业主及项目中介已向本所律师提

供了一切应予提供的文件资料。对于出具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

立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向政府有关主管部门或其他有关机构进行了核查，该等

政府有关主管部门或其他有关机构出具的证明文件或口头陈述亦构成本所出具

本法律意见书的基础。 

5.本所律师仅就投资项目所涉及的法律问题进行核查，不对有关收益与融资

评价、专项债券项目总体评价等专业事项发表意见。本法律意见书中涉及收益与

融资评价、专项债券项目总体评价等内容时，均为严格按照有关中介机构出具的

文件引述，并不意味着本所律师对该等内容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做出任何明示或默

示的保证。 

6.本所律师同意将法律意见书作为专项债券拟发行上报的法律文件之一，随

同其他材料一同报送；愿意作为公开披露文件，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本所律

师同意项目业主部分或全部在上报文件中自行引用法律意见书的内容，但作上述

引用时，不得因引用而导致法律上的歧义或曲解。法律意见书仅供项目业主为专

项债券拟发行上报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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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一、土地储备机构的资质 

长春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土地收购储备中心现持有长春市事业单位登

记管理局核发的《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根据该证书，长春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土地收购储备中心的基本信息情况如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222010042322011XW 

名称 长春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土地收购储备中心 

宗旨和业务范围 
为保护与合理利用土地提供储备保障。净月开发区

土地的收购储备 

住所 吉林省长春市净月潭福祉路 1016号 

法定代表人 田华 

经费来源 全额拨款 

开办资金 53114万元 

举办单位 长春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有效期 自 2015年 3月 9 日至 2020年 3月 9日 

根据自然资源部办公厅于 2018年 6月 14日下发的《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

印发<土地储备机构名录（2018 年版）>的通知》（自然资办函［2018］503 号），

长春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土地收购储备中心已被列入土地储备机构名录，名

录代码为 TC220102。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长春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土地收购储备中心现为

纳入自然资源部名录管理的土地储备机构，有资格实施储备地块的土地储备，符

合《管理办法》第二条的规定。 

二、土地储备债券募集资金的使用 

根据长春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土地收购储备中心提供的相关资料，本次

债券中应享分配额度内的资金由长春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土地收购储备中

心专项用于土地储备，具体项目为地块 1、地块 2、地块 3、地块 4 土地储备项

目。各项目的信息如下： 

1.地块 1 

单位：万平方米、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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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地块 1 

坐落地区 长春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四至范围 
东至新城大街、西至生态东街、南至丙四十五路、

北至天新路 

拟储备面积 42.67 

拟储备土地的规划性质 居住、商业 

储备开始时间 2019年 

计划出让时间 2023年 

项目资金总需求 37637.37 

本次拟使用债券资金 20000 

土地现状 
项目地块权属清晰，已列入政府土地收购储备计

划 

2.地块 2 

单位：万平方米、万元 

项目名称 地块 2 

坐落地区 长春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四至范围 
东至新城大街，西至丁八北街，南至天青路，北

至靠边王支沟 

拟储备面积 17.95 

拟储备土地的规划性质 商业 

储备开始时间 2019年 

计划出让时间 2023年 

项目资金总需求 20477.97 

本次拟使用债券资金 14000 

土地现状 
项目地块权属清晰，已列入政府土地收购储备计

划 

3.地块 3 

单位：万平方米、万元 

项目名称 地块 3 

坐落地区 长春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四至范围 
东至生态东街，西至生态大街，南至丙五十一路，

北至项目用地 

拟储备面积 86.19 

拟储备土地的规划性质 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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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备开始时间 2019年 

计划出让时间 2023年 

项目资金总需求 72378.23 

本次拟使用债券资金 25000 

土地现状 
项目地块权属清晰，已列入政府土地收购储备计

划 

4.地块 4 

单位：万平方米、万元 

项目名称 地块 4 

坐落地区 长春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四至范围 
东至新城大街，西至丁八北街，南至天普路，北

至天青路 

拟储备面积 24.22 

拟储备土地的规划性质 商业 

储备开始时间 2019年 

计划出让时间 2023年 

项目资金总需求 42819.92 

本次拟使用债券资金 23000 

土地现状 
项目地块权属清晰，已列入政府土地收购储备计

划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债券发行所列入的长春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土地储备项目权属清晰，己履行部分前期收储程序。本次债券中应享分配额度内

的资金由长春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土地收购储备中心专项用于土地储备，符

合《管理办法》第八条的规定。 

三、土地储备债券预期偿债资金来源 

依据《财务评价报告》，经专项审核，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吉林分所认为，在相关士地储备单位对项目收益预测及其所依据的各项假设前提

下，本次评价的长春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土地储备项目，预期土地出让收入

能够合理保障偿还发行债券本金和利息，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债券所列入的长春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土地

储备项目具有稳定的预期偿债资金来源，对应的政府性基金收入能够保障偿还债

券本金和利息，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符合《管理办法》第六条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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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介机构及相关文件 

（一）会计师事务所 

本次发行工作中的《财务评价报告》由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吉林分所出具。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吉林分所现持有长春市工商

行政管理局于 2015 年 3 月 2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220101066421772L）、吉林省财政厅于 2018年 7月 5日核发的《会计师事务所

分所执业证书》，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吉林分所系依法注册成立

的会计师事务所。在《财务评价报告》上签字的注册会计师在出具《财务评价报

告》时，均持有通过年检的《注册会计师证书》。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吉林分所具备为本次债券发行出具相应报告的法定资格。 

（二）律师事务所 

本次发行工作中的法律意见书由北京市君泽君（长春）律师事务所出具。北

京市君泽君（长春）律师事务所现持有吉林省司法厅于 2017年 8月 16日核发的

《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31220000MD0167801W），北京

市君泽君（长春）律师事务所为具有合法执业资格的律师事务所。本法律意见书

由北京市君泽君（长春）律师事务所陈怀宇、李国平律师作为签署律师，其均持

有吉林省司法厅核发的律师执业证书，且均已经过年度年检。北京市君泽君（长

春）律师事务所不存在被相关监管部门立案调查、受行政处罚或被采取监管措施

的情况，具备为本次债券发行提供法律服务的资格。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为本次债券发行对应项目提供服务并出具专项意见的

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均合法、有效存续，具备相应服务资格，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的要求。 

五、结论性意见 

综合上述内容，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发表意见如

下： 

1.长春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土地收购储备中心有资格实施储备地块的

土地储备； 

2.本次债券发行所列入的长春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土地储备项目权属

清晰，己履行部分前期收储程序；本次债券中应享分配额度内的资金由长春净月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土地收购储备中心专项用于土地储备； 

3.本次债券发行所列入的长春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土地储备项目可实

现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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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为本次债券发行对应项目提供服务并出具专项意见的会计师事务所、律师

事务所均合法、有效存续，具备相应服务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综上，本次专项债券的发行，符合《管理办法》以及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的相关规定，不存在实质法律障碍。本次债券发行所列入的土地储备项目

己履行部分前期收储程序，尚待按照《管理办法》、《土地储备管理办法》等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进行后续整理、储备工作。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四份，无副本，经本所经办律师签字并加盖本所印章

后生效。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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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君泽君（长春）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委托，指派陈怀宇

律师、李国平律师，就 2019年吉林省土地储备专项债券（四期）—2019年吉林

省政府专项债券（十四期）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土地储备项目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依据《土地储备管理办法》（国土资规[2017]17号）、《地方政府土地储

备专项债券管理办法（试行）》（财预[2017]62 号）以及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遵循诚实、守信、独立、勤勉、尽责的原则，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

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严格履行法定职责，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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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与简称 

在本法律意见书内，除特别注明或文义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和术语具有下述

含义： 

本法律意见书 指 

《2019年吉林省土地储备专项债券（四期）—2019

年吉林省政府专项债券（十四期）长春经济技术开

发区土地储备项目法律意见书》 

本所 指 北京市君泽君（长春）律师事务所 

本所律师 指 陈怀宇、李国平 

土地储备专项债券 指 

地方政府为土地储备发行，以项目对应并纳入政

府性基金预算管理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或

国有土地收益基金收入偿还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财务评价报告》 指 

《2019年吉林省土地储备专项债券（四期）—2019

年吉林省政府专项债券（十四期）长春经济技术开

发区土地储备项目财务评价报告》 

专项债券 指 
2019 年吉林省土地储备专项债券（四期）—2019

年吉林省政府专项债券（十四期） 

自然资源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资源部 

《管理办法》 指 
《地方政府土地储备专项债券管理办法（试行）》

（财预[2017]62 号） 

《土地储备管理办

法》 
指 

《土地储备管理办法》（国土资规[2017]1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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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声明事项 

本所就出具本法律意见书的相关事宜声明如下： 

1.本所律师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和我国现行

法律法规和规则指引发表法律意见；本所律师认定某些事项是否合法有效，是以

该等事项发生之时所应适用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为依据，同时充分考虑政

府有关主管部门给予的有关批准、确认；本所律师已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勤

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投资项目的情况进行了充分的尽职调查，保证本法律

意见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2.本所以及承办律师与项目业主之间不存在除本次委托关系以外的任何影

响独立判断的关联关系，在出具法律意见书过程中恪守诚信原则，确保出具的法

律意见书独立客观。 

3.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土地收购储备中心已向本所出具书面文件，确认其提

供的所有文件原件均是真实的；所有复印件均与其原件相一致；所有原件或复印

件上的签名及盖章均真实有效；并且，所有相关自然人均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相关工作人员口头介绍的情况均是真实的。 

4.本所律师出具本法律意见书依赖于项目业主及项目中介已向本所律师提

供了一切应予提供的文件资料。对于出具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

立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向政府有关主管部门或其他有关机构进行了核查，该等

政府有关主管部门或其他有关机构出具的证明文件或口头陈述亦构成本所出具

本法律意见书的基础。 

5.本所律师仅就投资项目所涉及的法律问题进行核查，不对有关收益与融资

评价、专项债券项目总体评价等专业事项发表意见。本法律意见书中涉及收益与

融资评价、专项债券项目总体评价等内容时，均为严格按照有关中介机构出具的

文件引述，并不意味着本所律师对该等内容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做出任何明示或默

示的保证。 

6.本所律师同意将法律意见书作为专项债券拟发行上报的法律文件之一，随

同其他材料一同报送；愿意作为公开披露文件，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本所律

师同意项目业主部分或全部在上报文件中自行引用法律意见书的内容，但作上述

引用时，不得因引用而导致法律上的歧义或曲解。法律意见书仅供项目业主为专

项债券拟发行上报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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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一、土地储备机构的资质 

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土地收购储备中心现持有长春市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

核发的《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根据该证书，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土地收购储备

中心的基本信息情况如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2220100743024679F 

名称 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土地收购储备中心 

宗旨和业务范围 

为保护与合理利用土地提供储备保障，制定区内土

地储备计划，拟定收购方案，对拟收购土地情况进行

调查、费用测算、鉴定合同以及土地的收购。整理、

储备、出让和开发、建立国有土地收购储备库、储备

土地信息的发布、国有土地使用权的招标、拍卖、挂

牌出让的前期事务性工作 

住所 长春市吉林大路 6188号 

法定代表人 张永刚 

经费来源 全额拨款 

开办资金 1796万元 

举办单位 长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有效期 自 2015年 3月 10 日至 2020年 3月 10日 

根据自然资源部办公厅于 2018年 6月 14日作出的《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

印发<土地储备机构名录（2018 年版）>的通知》（自然资办函［2018］503 号），

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土地收购储备中心已被列入土地储备机构名录，名录代码为

TC220303。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土地收购储备中心现为纳入自然

资源部名录管理的土地储备机构，有资格实施储备地块的土地储备，符合《管理

办法》第二条的规定。 

二、土地储备债券募集资金的使用 

根据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土地收购储备中心提供的相关资料，本次债券中应

享分配额度内的资金由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土地收购储备中心专项用于土地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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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根据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土地收购储备中心提供的相关资料，长春经济技术

开发区土地收购储备中心拟提出的具体项目安排中包括东环单元土地收储项目、

珠海单元土地收储项目、昆山单元土地收储项目。各项目的信息如下： 

1. 东环单元土地收储项目 

单位：万平方米、万元 

项目名称 东环单元土地收储项目 

坐落地区 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 

四至范围 
东至吉林省国富公司，南至自由大路，西至丙五

街（十堰街），北至武汉路 

拟储备面积 21.7793 

拟储备土地的规划性质 居住、商业 

储备开始时间 2019年 

计划出让时间 2021年—2022 年 

项目资金总需求 102946.76 

本次拟使用债券资金 62300 

土地现状 
项目地块权属清晰，已列入政府土地收购储备计

划 

2.珠海单元土地收储项目 

单位：万平方米、万元 

项目名称 珠海单元土地收储项目 

坐落地区 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 

四至范围 
东至新华书店，南至怡景阳光小区，西至临河街，

北至南湖大路 

拟储备面积 1.9539 

拟储备土地的规划性质 商业 

储备开始时间 2019年 

计划出让时间 2021年 

项目资金总需求 17158.69 

本次拟使用债券资金 11000 

土地现状 
项目地块权属清晰，已列入政府土地收购储备计

划 

3. 昆山单元土地收储项目 

单位：万平方米、万元 

项目名称 昆山单元土地收储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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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落地区 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 

四至范围 
东至仙台大街，南至南湖大路，西至吉林省温馨

鸟公司，北至 8号公馆 

拟储备面积 8.7768 

拟储备土地的规划性质 居住、商业 

储备开始时间 2019年 

计划出让时间 2021年—2024 年 

项目资金总需求 74424.55 

本次拟使用债券资金 42000 

土地现状 
项目地块权属清晰，已列入政府土地收购储备计

划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债券发行所列入的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土地储备

项目权属清晰，己履行部分前期收储程序。本次债券中应享分配额度内的资金由

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土地收购储备中心专项用于土地储备，符合《管理办法》第

八条的规定。 

三、土地储备债券预期偿债资金来源 

依据《财务评价报告》，经专项审核，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吉林分所认为，在相关土地储备单位对项目收益预测及其所依据的各项假设前提

下，本次评价的为经开区土地收购储备中心土地储备项目预期土地出让收入能够

合理保障偿还发行债券本金和利息，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债券所列入的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土地储备项目

具有稳定的预期偿债资金来源，对应的政府性基金收入能够保障偿还债券本金和

利息，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符合《管理办法》第六条的规定。 

四、中介机构及相关文件 

（一）会计师事务所 

本次发行工作中的《财务评价报告》由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吉林分所出具。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吉林分所现持有长春市工商

行政管理局于 2015 年 3 月 2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220101066421772L）、吉林省财政厅于 2018年 7月 5日核发的《会计师事务所

分所执业证书》，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吉林分所系依法注册成立

的会计师事务所。在《财务评价报告》上签字的注册会计师在出具《财务评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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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时，均持有通过年检的《注册会计师证书》。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吉林分所具备为本次债券发行出具相应报告的法定资格。 

（二）律师事务所 

本次发行工作中的法律意见书由北京市君泽君（长春）律师事务所出具。北

京市君泽君（长春）律师事务所现持有吉林省司法厅于 2017年 8月 16日核发的

《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31220000MD0167801W），北京

市君泽君（长春）律师事务所为具有合法执业资格的律师事务所。本法律意见书

由北京市君泽君（长春）律师事务所陈怀宇、李国平律师作为签署律师，其均持

有吉林省司法厅核发的律师执业证书，且均已经过年度年检。北京市君泽君（长

春）律师事务所不存在被相关监管部门立案调查、受行政处罚或被采取监管措施

的情况，具备为本次债券发行提供法律服务的资格。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为本次债券发行对应项目提供服务并出具专项意见的

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均合法、有效存续，具备相应服务资格，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的要求。 

五、结论性意见 

综合上述内容，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发表意见如

下： 

1.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土地收购储备中心有资格实施储备地块的土地储备； 

2.本次债券发行所列入的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土地储备项目权属清晰，己履

行部分前期收储程序；本次债券中应享分配额度内的资金由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

土地收购储备中心专项用于土地储备； 

3.本次债券发行所列入的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土地储备项目可实现收益和

融资自求平衡； 

4.为本次债券发行对应项目提供服务并出具专项意见的会计师事务所、律师

事务所均合法、有效存续，具备相应服务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综上，本次专项债券的发行，符合《管理办法》以及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的相关规定，不存在实质法律障碍。本次债券发行所列入的土地储备项目

己履行部分前期收储程序，尚待按照《管理办法》、《土地储备管理办法》等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进行后续整理、储备工作。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四份，无副本，经本所经办律师签字并加盖本所印章

后生效。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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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君泽君（长春）律师事务所 

关于 

2019 年吉林省土地储备专项债券（四期） 

—2019 年吉林省政府专项债券（十四期） 

长春市九台区土地储备项目 

法律意见书 
JZJCC-FS2019第 0508号 

北京市君泽君（长春）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委托，指派陈怀宇

律师、李国平律师，就 2019年吉林省土地储备专项债券（四期）—2019年吉林

省政府专项债券（十四期）长春市九台区土地储备项目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依据《土地储备管理办法》（国土资规[2017]17 号）、《地方政府土

地储备专项债券管理办法（试行）》（财预[2017]62 号）以及相关法律、法规

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遵循诚实、守信、独立、勤勉、尽责的原则，按照律师行

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严格履行法定职责，出具本法律

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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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与简称 

在本法律意见书内，除特别注明或文义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和术语具有下述

含义： 

 

本法律意见书 指 

《北京市君泽君（长春）律师事务所关于 2019年

吉林省土地储备专项债券（四期）—2019 年吉林

省政府专项债券（十四期）长春市九台区土地储

备项目法律意见书》 

本所 指 北京市君泽君（长春）律师事务所 

本所律师 指 陈怀宇、李国平 

土地储备专项债券 指 

地方政府为土地储备发行，以项目对应并纳入政

府性基金预算管理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或

国有土地收益基金收入偿还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财务评价报告》 指 

《2019年吉林省土地储备专项债券（四期）—2019

年吉林省政府专项债券（十四期）长春市九台区

土地储备项目财务评价报告》 

专项债券 指 
2019 年吉林省土地储备专项债券（四期）—2019

年吉林省政府专项债券（十四期） 

自然资源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资源部 

《管理办法》 指 
《地方政府土地储备专项债券管理办法（试行）》

（财预[2017]62 号） 

《土地储备管理办

法》 
指 

《土地储备管理办法》（国土资规[2017]1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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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声明事项 

本所就出具本法律意见书的相关事宜声明如下： 

1.本所律师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和我国现行

法律法规和规则指引发表法律意见；本所律师认定某些事项是否合法有效，是以

该等事项发生之时所应适用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为依据，同时充分考虑政

府有关主管部门给予的有关批准、确认；本所律师已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勤

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投资项目的情况进行了充分的尽职调查，保证本法律

意见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2.本所以及承办律师与项目业主之间不存在除本次委托关系以外的任何影

响独立判断的关联关系，在出具法律意见书过程中恪守诚信原则，确保出具的法

律意见书独立客观。 

3.长春市九台区土地收购储备交易中心已向本所出具书面文件，确认其提供

的所有文件原件均是真实的；所有复印件均与其原件相一致；所有原件或复印件

上的签名及盖章均真实有效；并且，所有相关自然人均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相关工作人员口头介绍的情况均是真实的。 

4.本所律师出具本法律意见书依赖于项目业主及项目中介已向本所律师提

供了一切应予提供的文件资料。对于出具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

立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向政府有关主管部门或其他有关机构进行了核查，该等

政府有关主管部门或其他有关机构出具的证明文件或口头陈述亦构成本所出具

本法律意见书的基础。 

5.本所律师仅就投资项目所涉及的法律问题进行核查，不对有关收益与融资

评价、专项债券项目总体评价等专业事项发表意见。本法律意见书中涉及收益与

融资评价、专项债券项目总体评价等内容时，均为严格按照有关中介机构出具的

文件引述，并不意味着本所律师对该等内容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做出任何明示或默

示的保证。 

6.本所律师同意将法律意见书作为专项债券拟发行上报的法律文件之一，随

同其他材料一同报送；愿意作为公开披露文件，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本所律

师同意项目业主部分或全部在上报文件中自行引用法律意见书的内容，但作上述

引用时，不得因引用而导致法律上的歧义或曲解。法律意见书仅供项目业主为专

项债券拟发行上报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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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一、土地储备机构的资质 

长春市九台区土地收购储备交易中心现持有长春市九台区事业单位登记管

理局核发的《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根据该证书，长春市九台区土地收购储备交

易中心的基本信息情况如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2220181785900622E 

名称 长春市九台区土地收购储备交易中心 

宗旨和业务范围 

负责宣传贯彻国家有关土地收购储备、招标拍卖方

面的法律法令；负责全区国有土地收购储备工作；

负责国有土地使用权招标拍卖工作；定期向社会发

布国有土地信息  

住所 长春市九台区福林大街国土资源局办公楼 

法定代表人 李殿福 

经费来源 经费自理 

开办资金 38万元 

举办单位 长春市九台区国土资源局 

有效期 自 2016年 03月 16 日至 2021年 03月 16日 

根据自然资源部办公厅于 2018年 6月 14日下发的《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

印发<土地储备机构名录（2018年版）>的通知》（自然资办函［2018］503号），

长春市九台区土地收购储备交易中心已被列入土地储备机构名录，名录代码为

TC220113。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长春市九台区土地收购储备交易中心现为纳入自然资

源部名录管理的土地储备机构，有资格实施储备地块的土地储备，符合《管理办

法》第二条的规定。 

二、土地储备债券募集资金的使用 

根据长春市九台区土地收购储备交易中心提供的相关资料，本次债券中应享

分配额度内的资金由长春市九台区土地收购储备交易中心专项用于土地储备，具

体项目为长春市九台区九溪新区二期地块 2019 年土地储备专项债券项目和长春

市九台区卡伦湖街道 2019年土地储备专项债券项目。各项目的信息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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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长春市九台区九溪新区二期地块 2019 年土地储备专项债券项目 

单位：万平方米、万元 

项目名称 九溪新区二期地块 

四至范围 
长吉北线以北，福林大街（延伸段）以南，迎宾

路以西，规划金溪路以东 

拟储备面积 125.92 

规划方向 居住、商业、道路 

储备开始时间 2019 年 

计划出让时间 2022 年 4月-2024 年 3月 

项目资金总需求 52392.26 

本次拟使用债券资金 50000 

土地现状 
项目地块权属清晰，已被列入政府土地收购储备

计划 

2. 长春市九台区卡伦湖街道 2019年土地储备专项债券项目 

单位：万平方米、万元 

项目名称 卡伦湖街道地块 

四至范围 
长春市九台区卡伦湖街道办事处万晟三期以东、

铁路以北、空地以南、小学以西区域 

拟储备面积 93.64 

规划方向 居住、商业 

储备开始时间 2019 年 

计划出让时间 2022 年 4月-2024 年 2月 

项目资金总需求 33606.38 

本次拟使用债券资金 30000 

土地现状 
项目地块权属清晰，已被列入政府土地收购储备

计划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债券发行所列入的长春市九台区的土地储备项目

权属清晰，己履行部分前期收储程序。本次债券中应享分配额度内的资金由长春

市九台区土地收购储备交易中心专项用于土地储备，符合《管理办法》第八条的

规定。 

三、土地储备债券预期偿债资金来源 

依据《财务评价报告》，经专项审核，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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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伙）吉林分所认为，在相关单位对项目收益预测及其所依据的各项假设前提下，

本次评价的长春市九台区土地储备项目专项债券项目的预期土地出让收入对应

的政府性基金收入能够合理保障偿还融资本金和利息，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

平衡。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债券所列入的长春市九台区土地储备项目具有稳

定的预期偿债资金来源，对应的政府性基金收入能够保障偿还债券本金和利息，

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符合《管理办法》第六条的规定。 

四、中介机构及相关文件 

（一）会计师事务所 

本次发行工作中的《财务评价报告》由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吉林分所出具。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吉林分所现持

有长春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南关分局于 2016年 6月 17日核发的《营业执照》（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220102081828677Y）、吉林省财政厅于 2013年 12月 18日

核发的《会计师事务所分所执业证书》，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吉林分所系依法注册成立的会计师事务所。在《财务评价报告》上签字的注

册会计师在出具《财务评价报告》时，均持有通过年检的《注册会计师证书》。

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吉林分所具备为本次债券发行出具相

应报告的法定资格。  

（二）律师事务所 

本次发行工作中的法律意见书由北京市君泽君（长春）律师事务所出具。北

京市君泽君（长春）律师事务所现持有吉林省司法厅于 2017年 8月 16日核发的

《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31220000MD0167801W），北

京市君泽君（长春）律师事务所为具有合法执业资格的律师事务所。本法律意见

书由北京市君泽君（长春）律师事务所陈怀宇、李国平律师作为签署律师，其均

持有吉林省司法厅核发的律师执业证书，且均已经过年度年检。北京市君泽君（长

春）律师事务所不存在被相关监管部门立案调查、受行政处罚或被采取监管措施

的情况，具备为本次债券发行提供法律服务的资格。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为本次债券发行对应项目提供服务并出具专项意见的

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均合法、有效存续，具备相应服务资格，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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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性意见 

综合上述内容，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发表意见如

下： 

1.长春市九台区土地收购储备交易中心有资格实施储备地块的土地储备； 

2.本次债券发行所列入的长春市九台区的土地储备项目权属清晰，己履行部

分前期收储程序；本次债券中应享分配额度内的资金由长春市九台区土地收购储

备交易中心专项用于土地储备； 

3.本次债券发行所列入的长春市九台区的土地储备项目可实现收益和融资

自求平衡； 

4.为本次债券发行对应项目提供服务并出具专项意见的会计师事务所、律师

事务所均合法、有效存续，具备相应服务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综上，本次专项债券的发行，符合《管理办法》以及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的相关规定，不存在实质法律障碍。本次债券发行所列入的土地储备项目

己履行部分前期收储程序，尚待按照《管理办法》、《土地储备管理办法》等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进行后续整理、储备工作。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四份，无副本，经本所经办律师签字并加盖本所印章

后生效。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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